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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产品责任险（一）：关键保单条款如何影响理赔 

作者：刘冬丨章伟丨傅晗懿 

引言 

随着“中国制造”加速出海，出口企业面临的产品责任风险日益严峻。在美国等高赔偿法域，一起产品

事故可能引发天价索赔。例如，某美国男童因误吞中国出口的遥控器电池导致严重损伤，伤者提起诉讼，相

关案件最终以 4,000 万美元达成和解，承保保险公司赔付金额超过人民币 1.4 亿元。 

基于此，出口产品责任险已成为企业出海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风险管理工具。本文作为“出口产品责任险”

系列文章的首篇，将聚焦保单中的部分关键条款，探究这些关键条款是如何影响理赔的。 

一、承保范围 

出口产品责任险的承保范围，直接决定了企业在发生产品事故后能否获得保险赔付，可视为整份保单的

“心脏”。若被保险人对承保范围理解不清，在理赔初期就可能面临两种风险：一是因所申请事项本身不属

于承保范围而被直接拒赔；二是即便事项本身在保障范围内，也可能因与保险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误导性

沟通，最终被迫放弃索赔。 

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应对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承担的

损害赔偿责任及相关仲裁、诉讼费用予以赔付。这一规定为出口产品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具体保障内容仍需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在国内通行的出口产品责任险保单中，承保范围通常明确包含两大核心部分：其一，因产品事故造成第

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其二，被保险人因产品事故所支付的诉讼、

抗辩及其他经保险人事先同意的合理费用。以某保险公司为例，其产品责任险保单中将保险范围约定为“被

保险人由于本保险单约定的‘产品危险’而对第三人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依法承担的损害赔

偿责任”，并在附加赔付条款中约定保险公司将支付保单中列明的调查、和解或抗辩所发生的费用。 

出口企业需特别注意保单中的除外责任条款，常见的有石棉责任、硅及铅责任、核能源责任等等。合同

责任（被保险人因合同约定而承担的赔偿责任）、被保险人照管下的他人财产损失、雇主责任项下的雇员人

身损害、召回费用等，也多被列入除外范围。 

此外，出口企业还需要重点关注保单是否将“惩罚性赔偿”纳入承保范围。在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惩

罚性赔偿金额可能远超实际损失，若保单将其列为除外责任，被保险人在面临天价索赔时将会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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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险人范围 

通常而言，保单中的主被保险人为产品的生产商，即投保主体本身。然而，现代贸易链条复杂，仅保障

生产商往往不足以覆盖全链条风险。为此，可以通过在保单中特别约定附加被保险人并支付额外保费，扩大

保单保障范围。这类主体通常包括生产商的关联公司、境外采购商以及产品流通环节中的重要角色境外经销

商。 

实务中，若境外经销商未被明确列为附加被保险人，将出现显著的风险敞口。当产品在境外发生事故，

消费者或使用者通常会选择在当地起诉经销商而非远在中国的生产商，而如果经销商在抗辩过程中策略不

当或应对不力，最终的不利判决仍将通过责任链条传导至生产商，导致其承担超出预期的赔偿责任。 

经销商可能会选择向生产商发函提出要求，将诉讼抗辩责任及潜在的赔偿责任转移给中国的生产商。这

一机制尽管能在程序上保障经销商的利益，却实质性地增加了生产商的理赔复杂度。生产商将不得不直接面

对境外的诉讼程序、更高的律师费用以及更复杂的沟通协调工作。 

因此，在投保时审慎评估并合理设定被保险人范围，是从源头上简化理赔路径、控制理赔成本的关键一

步。 

三、保险触发机制 

保险的触发机制是指导致保险公司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的具体条件和情形。实务中出口产品责任险主

要存在两种触发模式：事故发生制与索赔发生制。 

事故发生制以保险期间内发生事故为触发条件，只要事故发生在保单有效期内，无论索赔何时提出，保

险人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事故发生制的保费通常较高。 

索赔发生制则是以保险期间内首次收到索赔为触发条件，通常配套设置“追溯期”与“延长报告期”。

追溯期是指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一个起算日期（即“追溯日”），在此日期之后发生的保险事故，方可纳入保单

的承保范围。延长报告期是指在保单效力终止或不再续保后，被保险人可通过支付额外保费，购买一段特定

延长期间，用于保障在原保单有效期内发生、但尚未被提出的索赔。 

在出口业务实践中，索赔发生制更为常见。对于这种触发机制的时间点问题，基于索赔发生制保险合同

的约定，法院也倾向于认定（如（2024）黔 0302 民初 11389 号及（2021）浙 1003 民初 5830 号等案），适用

“索赔发生制”须同时满足两项时间要件：其一，导致损害的责任事故发生时间须在保单约定的追溯日之

后，且在保险期间内；其二，第三者向被保险人首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必须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上述两

项条件缺一不可，任一要件不满足即可能导致保险责任不成立，保险公司即可依据合同合法拒绝被保险人的

理赔申请。 

实践中，保险人在理赔时可能会自行扩大时间限制的解释范围，如在（2020）粤 0306 民初 30379 号案

中，保险人以发生事故的净水器并非是保险期内销售的产品为由拒赔，但如法院指出的，“被告制定的《产

品责任保险保险单》和《产品责任保险条款》中均未明确规定仅对保险期内售出的产品承担保险责任，被告

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就合同内容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被告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未

支持保险人的拒赔理由。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索赔发生制的定义和约定是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2025）川

0792 民初 1508 号案中，法院认为，与“索赔发生制”相关的限制性约定属于减免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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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人未履行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并进行明确说明，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便不得再以“索

赔未在保险期间内提出”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尽管法院这一观点对被保险人有利，但是索赔发生制这一

触发机制实质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甚至保费也与触发机制相关联，此类观点难免存

在扩大“免责条款”范围之嫌。 

四、地理边界 

在出口产品责任险中，有三个极易混淆却又至关重要的地理边界概念 — 承保地域、司法管辖范围以及

保单司法管辖地，厘清它们是企业确保跨境风险保障有效性的基石。 

（一）承保地域 

承保地域通常直接决定了保险公司有可能对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产品事故负责赔偿，常见的

约定有“美国和加拿大（或其他特定国家）”、“全球（除美国、加拿大）”或“全世界”。 

（二）司法管辖范围（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索赔的司法管辖） 

司法管辖范围限定了保险人承保的地理边界，即第三人向被保险人的索赔必须发生在司法管辖范

围内。同时，司法管辖范围必须包括承保区域范围。 

例如，某保险公司在出口产品责任险保单中规定，“司法管辖范围：本保险不适用于任何对下列索

赔或情形所应承担的责任：（a）在明细表中司法管辖下列明的国家或地区之外的法院提起的索赔；（b）

因判决、命令或裁决的执行而产生的责任，该判决、命令或裁决是在明细表中以司法管辖下列明的国家

或地区之外”。这意味着，即使事故发生在承保地域内，若第三人向被保险人提起的诉讼索赔发生在司

法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保险人也不予理赔。典型的情况如：承保地域和司法管辖范围为美国和加拿大，

事故发生在美国，而第三人在中国起诉被保险人，则不属于保险人承保范围。 

（三）保单司法管辖地 

保单司法管辖地与上述两个概念不同，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就保险合同本身产生争议时的

解决规则，包括适用的法律（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管辖法院（如“管辖法院为××人民法

院”）。这一安排仅规范保险合同的解释与履行争议，不直接影响对第三方索赔的保障责任。 

概言之，承保地域决定了保险公司有可能对在哪些地区发生的产品事故承担责任，司法管辖范围则

限定了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在哪些地区发生的诉讼负有理赔义务，而保单司法管辖地仅约定了保险公

司与被保险人之间发生争议时的处理规则。 

出口企业在投保和理赔时，要尤其关注保险合同中关于承保范围、司法管辖范围和保单司法管辖地

的界定。常常有出口企业甚至保险从业者将这三者混淆。例如，若仅在合同中约定保单司法管辖地为中

国大陆，而未审查承保地域具体可涵盖哪些境外区域，将可能导致保障落空。又如，若保单仅约定“承

保地域：全球”，而“司法管辖范围”却未涵盖美国，同时将“保单司法管辖地”限定为中国法院，那

么，当美国消费者在美国提起诉讼时，保险可能拒绝理赔，出口企业需独自承担高额的境外诉讼成本；

若出口企业与保险人就是否理赔产生争议，又需在国内另提诉讼，理赔过程将变得漫长而低效。 

出口产品责任险的理赔成败，往往在保单签署的那一刻便已埋下伏笔。企业唯有在缔约阶段精准把握承

保范围、被保险人、触发机制及地域管辖等核心条款的含义，才能在风险发生时真正做到“有险可依、有单

可赔”。在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深入出口产品责任保险的理赔问题，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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